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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法》评议 

 

 

2016 年 3 月 16 日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慈善法》。该法共计 12 章 112

条，相比于 1999 年的《公益事业捐赠法》，无论是条文数量还是内容的丰富性，都有着显著的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公益事业捐赠法》与《慈善法》的内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但并未因《慈善法》

而失效。 

《慈善法》从提出立法规划到正式出台，历时十年，称得上十年磨一剑。 

一、 开创新时代 

本部《慈善法》整体而言带来的亮点不少。 

首先，“慈善组织”设立的开放化。至少从形式上看是开放了慈善组织的设立。过去对社会组织

的设立实行“双重许可”制，即社会组织的设立既要取得业务主管机关的许可，又要获得民政部门的

审批和登记，慈善组织现在可以依法直接登记了，大大简化了设立程序。这也彰显了本届政府对管理

的自信，以及进一步推动慈善事业的决心。 

其次，“公募”权利的开放化。在《慈善法》之前，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资格，事实上是为数

不多的几个“国家队”慈善组织与公募基金会的“垄断性”权利。此前获得“公募”的程序相当复

杂，而《慈善法》第 22条的规定，实际上给予了所有慈善组织公募的可能性。这对慈善组织之间形

成有序、良性竞争、鼓励民众募捐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第三，告别粗线条，出现了诸多细节性规定。例如在《慈善法》第 14 条、第 40 条明确了关联交

易的限制与禁止；在第 27 条对通过互联网进行募捐做了限制性规范；第 63 条规定了从事专业性慈

善服务的标准。这一些细节性的规定，彰显了这是一部较为成熟且关注当下现实生活的立法。 

整体而言，无论是立法水平还是立法的内容，《慈善法》都开创了一个关于慈善事业的新时代，

改变了过去国家主导慈善的局面，打开了人人直接参与慈善事业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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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尚有诸多不足 

当然，从苛刻的角度看，《慈善法》也存在着诸多显著的不足。 

首先，从《慈善法》的定性来看，还是属于一部慈善管理法，即以规范慈善行为，管理慈善组织

为其核心目标。这从《慈善法》相关条文的比重可以清晰地看出；对慈善行为的鼓励还处于碎片化立

法的阶段。从国际视野来看，从税务角度来规范、鼓励慈善行为是当代慈善法的发展趋势。而在这部

《慈善法》中我们虽然看到了放松管制的痕迹，但是在鼓励慈善行为方面还处于“精神鼓励为主，税

务优惠为辅”的阶段。 

其次，关于慈善信托的规定过于单薄。慈善信托与《信托法》所规定的公益信托的具体关系，并

未因“本法所称慈善信托属于公益信托”这一句表述而清晰。并且关于慈善信托的立法并未明确是

否豁免了此前公益信托必须得到有关公益事业的管理机构批准的要求。此外，关于慈善信托期满后的

财产去向、特别税务政策等细节问题，都未有体系化的规定。 

关于在税收优惠方面的不足，下文将专门论述。 

三、 税收是短板 

《慈善法》全文 7 处提到了“税收优惠”这一表述，但是相对于过去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并无

任何实质性的改进，整体还处于“宣传”的水平。对于慈善或者公益行为的税务特别对待，还继续由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及若干补充来调整。但

这种局面可能会面临《慈善法》的调整。 

第一，如果慈善组织的设立开放化，未来继续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来共同公布获得

年度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名单，从技术上看会很困难，并且也与现任政府的精

简审批的改革不符。因此，诸多新设立的慈善组织将首先面临能否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问

题。 

第二，慈善法明确规定“捐赠人可以通过慈善组织捐赠，也可以直接向受益人捐赠”。如果认定

直接向受益人捐赠也构成慈善行为，那么推理也能获得税收优惠对待，那么作为自然人的受益人在现

行税务征管体制下很难申请并使用公益性捐赠票据。 

第三，设立慈善信托之时，具体如何操作税务优惠，还处于一个完全空白的领域。 

除了荣誉之外，税收优惠是推动慈善事业的重要动力。在《公益事业捐赠法》时代，整个慈善、

公益事业处于国家主导的状况，因此优先的税前扣除资格的管理还能在中央政府层面顺利展开。在

《慈善法》开创了“大慈善”的局面，国家的角色从“主导”转变为“管理与监督”。在这样的背景

下，如何完善税收优惠待遇对于慈善的激励的实现，开创“受益人与捐赠人双赢”的局面，还需要拭

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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